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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下午在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香年广场

Ａ

栋

８０３

会议室以现场及通

讯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以电子邮件及送达方式发出

。

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

，

实际参加会议并表决的董事

９

名

。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五奎先生主持

。

经与会董事充

分讨论

，

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

１．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续聘刘强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公司董事长提

名

，

推荐刘强先生继续聘任其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

刘强先生的

简历见附件

。

２．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

权

。

鉴于公司经营的需要

，

及董事长陈五奎先生的提议

，

公司拟聘任李粉莉女士为公司

总经理

，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

李粉莉女士简历请见附件

。

３．

审议通过

《

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鉴于公司经营的需要

，

公司拟继聘林晓峰先生

、

钟其锋先生

、

刘强先生

、

陈昊先生为

公司副总经理

，

续聘熊国辉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自董事会通过之日

起任期一年

。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见附件

。

４．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９

票

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

财务费用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规范性文件

，

公司在按期归还前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后

，

拟将

２２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通过之后并已归还前次补充

流动资金次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

，

可节省财务费用约

１３２０

万元

。

在此期间内

，

如果因项目

建设加速推进形成对募集资金使用的提前

，

公司负责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

金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由此形成的流动资金缺口由公司通过增加银行借款或其他方

式自行解决

。

此次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分别对本议案发表了同

意意见

，

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

详见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５．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全资子公司乐山新天源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向乐山市商业银行

申请授信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为提高自主融资能力

，

且基于生产经营需要

，

公司全资子公司乐山新天源太阳能科

技有限公司向乐山市商业银行申请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的授信额度

。

６．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向招商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申请临时性授信额度贰亿贰仟元人

民币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鉴于公司生产经营实际需要

，

公司拟向招商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申请临时性贷款授

信额度贰亿贰仟元人民币

（

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

７．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９

票赞

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对本次董事会

通过的须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进行审议

，

会议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香年广场

Ａ

座

８０３

会议室

。

会议通知详见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3月 25日

附件

：

李粉莉

，

女

，

１９６１

年

１０

月生

，

研究生毕业

，

英语

、

国际经济专业

，

深圳市高层次专业

人才

———

地方级领军人才

，

２００８

年

“

深圳十大杰出女企业家

”。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至今担任本公

司总经理

、

副董事长

，

并兼任可再生能源学会光伏专委会委员

、

广东省太阳能协会副理事

长

、

深圳市太阳能学会副理事长

。

李粉莉女士与上市公司

、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

，

是拓日新能的实际

控制人之一

，

与陈五奎先生为夫妻关系

，

与陈琛女士为母女关系

；

通过深圳市奥欣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拓日新能

９．６０％

的股份

，

通过上海嘉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拓日新能

１２．７７％

的股份

，

通过深圳市鑫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拓日新能

０．０４％

的

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熊国辉

，

男

，

１９７３

年

５

月生

，

会计学硕士研究生

，

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

。

１９９８

年参加

工作

，

历任深圳华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会计科科长兼产品线财务经理

，

记忆科技

（

深圳

）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ＷＨＧ

（

中国

）

杭州格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深圳市科瑞半

导体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入职本公司

，

任公司财务总监

。

熊国辉先生与与公司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

熊国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

熊国辉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林晓峰

，

男

，

１９７３

年

１１

月生

，

广东省外国语师范学校毕业

，

英美文学及对

外贸易专业

，

大专学历

。

具有近

２０

年太阳能行业经验

。

熟悉太阳能产品的海外市场

销售

。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在深圳市宇康太阳能有限公司任销售业务代表

，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在深圳市拓日太阳能有限公司任销售部经理

。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至今

，

在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市场总监

，

副总经理

。

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

事

。

林晓峰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

未直接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

，

通过深圳市鑫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公司

０．０５９５％

的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

钟其锋

，

男

，

１９６４

年

１１

月生

，

大专学历

，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２

年在深圳京和鑫工贸有限

公司担任厂长

；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至今

，

在本公司从事生产

、

技术管理工作

，

从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起

任公司副总经理

。

钟其锋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

未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

，

通过深圳市鑫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间接

持有公司

０．０２６％

的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刘强

，

男

，

１９８２

年

３

月出生

，

中共党员

，

硕士研究生

，

毕业于深圳大学

。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入职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至今任职公司副总经理

，

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

刘强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

未持有公司的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

陈昊

，

男

，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生

，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

、

美国罗切斯特理工学院金融

学硕士

、

波士顿证券分析师协会会员

、

特许金融分析师协会会员

、

国际商学院荣誉组织

ΒΓΣ

会员

，

曾任美国罗切斯特理工学院商学院研究助理

、

波士顿

Ｔｗｉｎ Ｆｏｃｕ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高级投资分析师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入职本公司

，

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及投资部经理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起任公司主管海外市场的副总经理

。

陈昊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

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陈琛的配偶

，

是公司董事长陈五奎及副董事长李粉莉的女婿

，

与公

司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

未持有公司的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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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下午在深圳市

南山区侨香路香年广场

Ａ

栋

８０３

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

，

实际出席监事

３

名

。

会议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薛林先生主持

，

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

形成决议如下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

票

，

反

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同意选举薛林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

任期三年

，

与第三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

薛林先生简历见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的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的

《

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

意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

财务费用

，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在按期归还前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后

，

将

２２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通过之后并已归

还前次补充流动资金次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

，

可节省财务费用约

１３２０

万元

。

在此期间内

，

如果因项目建设加速推进形成对募集资金使用的提前

，

公司负责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闲置募集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由此形成的流动资金缺口由公司通过增加银行借

款或其他方式自行解决

。

《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公告

》

详见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 3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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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董事会

、

监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

，

现将本

次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１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时间为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为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任意时间

。

２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香年广场

Ａ

栋

８０３

会议室

３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４

、

会议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

互联网投票系统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

５

、

投票规则

：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

，

投票表决时

，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

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投票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

，

不能重复投票

。

具体规则

为

：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

、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多次重复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６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

。

７

、

会议出席对象

：

（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

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的股东

，

可以书面委托授

权代理人出席

，

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

４

）

本公司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

。

二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１

、

审议

《

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三

、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

登记手续

：

（

１

）

法人股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人代表证明或授权委托书

（

见附件

）、

股权证明及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

２

）

自然人凭本人身份证

、

股东帐户卡

、

持股证明

；

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

、

授权委

托书

、

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

３

）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

２

、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

：

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香年广场

Ａ

栋

８０４

室

会议联系人

：

刘强

、

任英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２９６８０３００ ／ ８６６１２６５８

传真

：

０７５５－２９６８０３００

邮编

：

５１８０５３

３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２

：

００

，

下午

１４

：

００

至

１７

：

００

。

４

、

其他事项

：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

、

交通费用自理

。

四

、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

，

公司将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流通股股东可以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参加网络投票

。

１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

（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

２

）

投资者投票代码

：

３６２２１８

，

投票简称为 拓日投票

。

（

３

）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ａ

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

ｂ

在

“

申购价格

”

项下填报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序号

，

１．００

元

代表议案一

，

具体如下表

：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

元

）

议案

１

《

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１．００

ｃ

、

在

“

申购股数

”

项下

，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ｅ

、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ｆ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

４

）

计票规则

：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

２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

１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

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

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申请服务密码的

，

请登陆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

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

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

。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

３

）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４

月

１１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五

、

投票注意事项

：

１．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２．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点击

“

投票查询

”

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或

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

六

、

其他事项

１．

现场会议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香年广场

Ａ

栋

８０３

会议室

电话

：

０７５５－２９６８００３１

；

传真

：

０７５５－８６６１２６２０

邮编

：

５１８０５３

联系人

：

刘强 任英

２．

会期半天

，

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

、

交通等费用自理

。

３．

网络投票期间

，

如投票系统受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

则本次相关股东

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

特此通知

。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3月 25日

附件

：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召开的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表本公司

／

本人

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

。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

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

，

其行使表决权的意思表示均代表本公

司

／

本人

，

其后果由本公司

／

本人承担

。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

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号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持股数量

：

委托人签名

（

或盖章

）：

受托人姓名

（

签名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本委托书的有效期限

：

自本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

附注

：

１

、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

，

请在

“

同意

”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

，

请在

“

反对

”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

，

请在

“

弃权

”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三者只能选其一

，

多选或未选的

，

视为对该审议事项的授权委托无效

。

２

、

授权委托书剪报

、

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委托人为自然人的需要股东本

人签名

（

或盖章

）。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

，

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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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本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

并承诺在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

，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

意公司将

２２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通过之后

并已归还前次补充流动资金次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

。

此议案尚须股东大会审议

，

并提供网

络投票表决方式

。

一

、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５２

号文

《

关于核准深圳市拓日新能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核准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向特定对象非共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股票

３

，

８５０

万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

增发价格为人

民币

２１．００

元

／

股

。

总计募集资金

８０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扣除发行费用

２０

，

９１２

，

５００．００

元

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７８７

，

５８７

，

５００．００

元

。

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划至公司指定

账户

。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

，

并由其出具

“

立信大

华验字

［

２０１１

］

１１１

号

”

验资报告

。

二

、

前次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以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通过之后并已归还前次补充流动资金次日起不超过

６

个

月

。

截至目前

，

该次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到期和完全归还

。

三

、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在保证此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

降

低财务费用

，

公司在按期归还前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后

，

拟将

２２

，

０００

万

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通过之后并已归还前次补充流

动资金次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

，

可节省财务费用约

１３２０

万元

。

此次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

进行

。

在此期间内

，

如果因项目建设加速推进形成对募集资金使用提前

，

公司负责将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由此形成的流动资金缺口由公司

通过增加银行借款或其他方式自行解决

。

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

并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

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

四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郭晋龙

、

曾燮榕

、

冯东发表如下意见

：

公司此次在按期归还前次补充流

动资金的前提下

，

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符合公司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建设实施的实际情况

，

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有利于维

护公司以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对相关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要求

。

因此

，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

２２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后并已归还前次补充流动资金次日起不

超过

１２

个月

。

五

、

监事会意见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

财务费用

，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在按期归还前次补充流动资金后

，

将

２２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通过之后并已归还前次补充流动资金次

日起不超过

１２

月

。

在此期间内

，

如果因项目建设加速推进形成对募集资金使用的提前

，

公司负责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由此形成的流动

资金缺口由公司通过增加银行借款或其他方式自行解决

。

六

、

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桑继春女士

、

程从云先生经认真

核查

，

发表如下意见

：

１．

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

本次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有助于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

，

降低公司财务成

本

，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２．

本次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过

１２

个月

，

不会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

３．

本次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

４．

本次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事宜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有关规定

，

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

保荐人同意

发行人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２２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七

、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

２．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

３．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４．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用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

２２

，

０００

万元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3月 25日

证券代码:000595� � � � �证券简称:*ST西轴 公告编号:2013-016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2 年度报告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

，

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

关于对西北轴承股份有限

公司的年报问询函

》（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

［

２０１３

］

第

２１

号

）。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中

，

按照

年报准则的相关要求对公司控股股东宁夏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宝塔石化

公司

”）

的经营业务和未来发展战略等做了详实的披露

；

但由于在我公司年报披露时

，

宝

塔石化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尚未完成审计

，

造成其经营成果

、

财务状况

、

现金流等情

况未充分披露

。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

，

现将相关信息补充如下

：

一

、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

一

）

公司控股股东情况

１．

法人

控股股东名称

法定代表人

／

单位负

责人

成立日期 组织机构代码 注册资本 主要经营业务

宝塔石化公司 孙珩超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

０７

日

２２７７９５６２－９ １７２５０３

万元

液化石油气

、

凝析油

、

石脑

油

、

重油

、

渣油

、

脱蜡柴油

、

重柴油

、

丙烯

、

甲醇

、

甲基

叔丁基醚

、

石蜡

、

重胶沥

青

、

润滑油

、

五金交电

、

办

公用品

、

针纺织品的批发

、

零售

；

房屋租赁

；

汽油

、

柴

油零售

（

仅限分支机构经

营

）。

经营成果

、

财务状

况

、

现金流和未来发

展战略等

������

经营成果

、

财务状况及现金流情况

：

宝塔石化公司

２０１２

年营业收入

１

，

９２５

，

６２６．６２

万元

，

营业利润

５８

，

７５４．６１

万元

，

净利润

５８

，

５９４．１６

万元

，

总资产

２

，

２８９

，

２９１．４３

万元

，

净资产

９３９

，

０５８．０３

万元

，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３

，

６１９．０４

万元

。

未来发展战略

：

宝塔石化公司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

，

坚持科学发展观

，

奉献能源

，

造福社会

，

以围

绕做精炼油

、

做足化工

、

做实资源和发展装备制造业来推进宝塔集团国内跨区域全国化发展步伐

，

同时积

极参与环境保护

，

注重节能减排

，

开发清洁能源

，

发展循环经济

，

实现装备制造业的不断创新与升级

。

以此

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

在与社会环境

、

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上不断做强做大宝塔集团

。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

控股和参股的其他

境内外上市公司的

股权情况

无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

号

———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年报问询函中

相关要求

，

公司对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进行了补充修订

，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

《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

特此公告

。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548� � � � �证券简称：金新农 公告编号：2013-026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期

，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深圳金

新农

"

）

及控股子公司哈尔滨远大牧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远大牧业

"

）

收

到政府补助合计

300

万元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

、

收到政府补助情况

（

一

）

深圳金新农

"

杜长大良种猪与土猪杂交技术的示范推广

"

项目获

得政府补助情况

根据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

关于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现代农业生物推广项目

（

畜牧饲料兽药

、

水产类

）

扶持计划

公示的通知

》，

本公司申报的

"

杜长大良种猪与土猪杂交技术的示范推广

"

项目被列入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现代农业生物产业推广

项目

（

畜牧饲料兽药

、

水产类

）

扶持计划名单

，

并获得政府补助

150

万元人

民币

。

上述补助款项已经到账

，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要求使用该笔专项资

金

，

并依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

》

的有关规定

，

将该笔专项

资金确认为递延收益

，

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当期损益

。

（

二

）

控股子公司远大牧业获得粮食深加工补助资金情况

根据黑龙江省财政厅

《

关于拨付

2012

年粮食精深加工专项补助资金

的通知

》（

黑财指

（

经

）

[2013]74

号

）

的有关精神

，

远大牧业近日收到哈尔滨

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局拨付的

150

万元人民币粮食深加工补

助资金

。

上述补助款项已经到账

，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要求使用该笔专项资

金

，

并依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

》

的有关规定

，

将该笔专

项资金确认为递延收益

，

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当期损

益

。

以上两笔政府补助资金预计对本公司

2013

年度利润不会产生实质

性影响

。

最终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

二

、

备查文件

1

、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

关于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专项资金现代农业生物推广项目

（

畜牧饲料兽药

、

水产类

）

扶持计划公

示的通知

》

及相关凭证

2

、

黑龙江省财政厅

《

关于拨付

2012

年粮食精深加工专项补助资金的

通知

》（

黑财指

（

经

）

[2013]74

号

）

及相关凭证

特此公告

。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530� � � � � �公告编号:2013-016

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６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

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４００００

元

；

持有非股改

、

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

证券投资基

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７００００

元

，

权益登记日

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

纳

）。

【

ａ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

股

１

个月

（

含

１

个月

）

以内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９００００

元

；

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３００００

元

；

持股超过

１

年的

，

不需补缴税

款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２

、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１４６

大丰市东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２３３

东方工程株式会社

３ ０８＊＊＊＊＊０２４

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２３２

和华株式会社

５ ０８＊＊＊＊＊６６７

江苏高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五

、

咨询机构

：

咨询地址

：

江苏省大丰市经济开发区南翔西路

３３３

号

咨询联系人

：

房莉莉

咨询电话

：

０５１５－８３２８２８３８

传真电话

：

０５１５－８３２８２８４３

特此公告

！

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3月 25日

证券代码:000526� � �证券简称:银润投资 公告编号:2013-009

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

，

为了维护投

资者利益

，

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经公

司申请

，

公司股票

（

简称

：

银润投资

，

证券代码

：

000526

）

自

2013

年

3

月

25

日开市

起停牌

。

本公司承诺争取停牌时间不超过

30

个自然日

，

即承诺争取于

2013

年

4

月

24

日前按照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

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

逾期未能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的

，

公司将根据重组推进情况确定

是否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

，

公司提出延期复牌申请并获交易所同意的

，

公司承

诺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3

个月

。

如公司仍未能在延期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

或报告书

），

公司承诺自

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

申请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同意的

，

公司股票将于

2013

年

4

月

24

日恢复交易

，

并

在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

3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如本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

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

，

并承诺自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

公司股票将在公司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尚存较大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3-25

证券代码:000517� �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2013-004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 2013年第二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以书面传真

、

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公司董事会成员共

９

名

，

实际参加表决人数

９

名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有效成立

。

会议形成以下决

议

：

一致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安排的议案

》：

根据房地产行业的总体薪酬水平及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经营成果

，

并根据公司

薪酬管理制度

，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安排及表决结果如下

（

董事

胡约翰先生

、

俞康麒先生对其本人的薪酬安排回避表决

）：

姓 名 职 务

税前年度报酬

（

万元

）

同意 反对 弃权

胡约翰 董事

、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７５ ８ ０ ０

俞康麒 董事

、

副总经理

７５ ８ ０ ０

蓝冬海 副总经理

７５ ９ ０ ０

宋长虹 财务总监

７５ ９ ０ ０

特此公告

。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717� � �证券简称：*ST韶钢 公告编号：临 2013－16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过户完成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已于

2012

年

3

月

24

日公告

《

广东韶

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核准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公告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

收购义务的公告

》

以及

《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

2011

年

8

月

22

日

，

宝钢

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宝钢集团

"

）

与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

称

"

广东省国资委

"

）

签署

《

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关

于广东省韶关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无偿划转之协议

》，

协议约定广东省国资委需将持有的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广东省韶关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51%

的股权无偿划转给宝钢集团

。

2013

年

3

月

22

日

，

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宝钢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韶

关 钢 铁

"

）

通 知

，

韶 关 钢 铁 已 完 成 产 权 变 更 登 记 程 序

（

产 权 登 记 表 编 号

：

0000002013013105466

），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韶关钢铁

51%

的股份

，

广东恒健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持有韶关钢铁

49%

的股份

。

截止本公告日

，

韶关钢铁工商变更登记

、

产权变更

、

股份转让过户手续均已办理完毕

。

特此公告

。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676� � � � � � � �股票简称：ST思达 公告编号：2013-18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土地使用权收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3

年

3

月

20

日

，

公司公告披露

：

在公司签订的

《

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一

》（

以下简

称

《

合同一

》）、《

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二

》（

以下简称

《

合同二

》）

的基础上

，

经公司与政府协

商一致

：

于

2013

年

3

月

19

日分别签订了

：

《

补充协议一

》，

在

《

合同一

》

补偿费总额的基础上

，

补偿公司因设备搬迁

、

停产

、

人员安置

造成的损失

，

金额人民币

747.74

万元

（

大写

：

柒佰肆拾柒万柒仟肆佰元整

），

该笔补偿款分三期

支付

。

《

补充协议二

》，

在

《

合同二

》

补偿费总额的基础上

，

补偿公司因设备搬迁

、

停产

、

人员安置

造成的损失

，

金额人民币

512.297

万元

（

大写

：

伍佰壹拾贰万贰仟玖佰柒拾元整

），

该笔补偿款

分三期支付

。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3

年

3

月

20

日公告

）。

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25

日收到

《

补充协议一

》、《

补充协议二

》

的第一期补偿金

，

金额共计

854.341

万元

（

大写

：

捌佰伍拾肆万叁仟肆佰壹拾元整

）。

公司将积极关注后续补偿金到位情况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

特此公告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3月 26日

证券代码:002520� � � �证券简称:日发数码 编号:2013-013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1

、

董事会于

2013

年

3

月

6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

资讯网上刊登了

《

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2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

，

无增加

、

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

3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会议召开情况

（

1

）

会议召开时间

：

2013

年

3

月

23

日上午

9:00

（

2

）

会议召开地点

：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日发数码科技园

公司三楼会议室

（

3

）

会议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

4

）

召集人

：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董事会

（

5

）

会议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王本善先生

（

6

）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

、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

2

、

出席情况

（

1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

代理人

）

代表共

5

名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01,062,497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144,000,000

股的

70.18%

。

（

2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国浩律师

（

杭州

）

事务所律师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二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以下议案

，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

1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赞成

101,062,497

股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回避

0

股

，

赞成票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赞成

101,062,497

股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回避

0

股

，

赞成票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国浩律师集团

（

杭州

）

事务所俞婷婷律师

、

鲁晓红律师见证并出具了

《

法律意见书

》，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

：

日发数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

、

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

，

均符合

《

公

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

、

行政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

东大会通过的决议为合法

、

有效

。

四

、

会议备查文件

1

、

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国浩律师集团

（

杭州

）

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